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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
2024年技能大师工作室及首席技师资助申

报工作的通知 

沪人社职〔2024〕200 号 

 

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

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本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充分发挥高技

能领军人才的引领带动作用，为上海强化“四大功能”、聚焦

“五个中心”建设、发展“五型经济”，推动本市经济高质量发

展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国家级高技

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62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落实国家“十四

五”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的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22〕

256 号)等要求，现就开展 2024 年技能大师工作室及首席技

师资助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2024 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相关工作 

  （一）工作目标 

  选拔行业（领域）技能拔尖、技艺精湛并具有创新创造

能力和社会影响力、在带徒传技方面经验丰富的优秀高技能

领军人才，支持其申报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建设。 

  2024 年，拟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推荐申报国

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5 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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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申报条件 

  1．技能大师的条件。技能大师是指工作室带头人，一

般应具有高级技师职业技能水平，技能拔尖、技艺精湛并具

有较强创新创造能力和社会影响力，或具有绝技绝活并在积

极挖掘和传承传统工艺上作出较大贡献。在带徒传技方面经

验丰富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技能大师工作室日常工作，在

职在聘。同时，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  （1）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称号。 

  （2）2022 年及之前获得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。

曾获全国技术能手称号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优先。 

  2．依托企业建立技能大师工作室，企业应当具备的条

件： 

  有符合条件的技能大师；技能人才比较密集；高度重视

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、

评价、选拔、使用和激励政策制度；能够为技能大师工作室

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及包括场所、设备在内的必要工作条

件，定期开展培训、研修、攻关、交流等活动；建立有完善

的管理制度、办法并规范运作；积极开展技术革新、技能攻

关、推广活动和企业新型学徒制任务。 

  已获得过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的不可再次申报。 

  （三）推荐名额 

  以各行业主管部门、市属国企、中央在沪单位、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及市级行业协会（限于已开展部门协同和属

地管理的市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）等（以下简称主管部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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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推荐主体，每个主管部门可按照隶属关系推荐 1 个国家级

技能大师工作室。 

  （四）申报程序 

 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由所在用人单位进行申报。符合

条件的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报送材料。各主管部门

应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以及推荐要求和名额，严格

审核把关并确定申报对象，签署审核意见后按时报上海市职

业技能鉴定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职鉴中心”）。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对各主管部门推荐的申报对象进行专家评审，拟定

评审意见，向社会公示后，确定推荐名单，与市财政局联合

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申报。 

  二、2024 年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申报相关工作 

  （一）工作目标 

  鼓励本市各类企业和职业院校等用人单位选拔优秀高

技能人才，建立一批技能大师工作室，发挥其在攻关创新、

带徒传技、交流推广等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。 

  2024 年，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数量为 30 个。 

  （二）申报条件 

  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应该是中华技能大奖、全

国技术能手、上海市杰出技术能手等奖项获得者，或 2022

年及之前获得市级首席技师资助且在职在聘的高技能人才。

工作室可建在技能大师所在用人单位或高技能人才培养基

地。具体申报条件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技能大师工

作室建设工作的通知》（沪人社职〔2016〕84 号）文件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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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获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资助的，不可再次申报。 

  （三）推荐名额 

  以各主管部门为推荐主体，每个主管部门可按照隶属关

系推荐 1 个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。 

  （四）申报程序 

  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由所在用人单位进行申报。符合条

件的用人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报送材料。主管部门

在选拔过程中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及推荐要求和名额，

严格审核把关，确定申报对象，签署审核意见后按时报市职

鉴中心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各主管部门推荐的申报

对象进行专家评审及实地考察，拟定评审意见，向社会公示

后确定资助名单，并将资助资金下拨至各单位。 

  三、2024 年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申报相关工作 

  （一）工作目标 

  鼓励本市各类企业和职业院校等用人单位建立首席技

师制度，发挥首席技师在本单位技术攻关、技能传承中的带

动作用。 

  2024 年，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项目数量为 100 个。 

  （二）申报条件 

  本市各类企业和职业院校等用人单位可对目前在一线

岗位上从事生产技术或技能培训工作、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

技能水平的高技能人才申请首席技师资助。具体申报条件按

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沪

人社职〔2016〕83 号）中相应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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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已获上海市首席技师资助的，不可再次申报。 

  （三）推荐名额 

  首席技师资助重点向国家重点产业领域和本市国民经

济和社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中明确的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

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，以及电子信息、汽车、高端装备、

先进材料、生命健康、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倾斜。各主

管部门为推荐主体，每个主管部门的推荐名额一般不超过 2

个，如推荐对象属于上述重点产业领域范围或体量较大的行

政区，可增加推荐名额。 

  （四）申报程序 

  首席技师资助由所在用人单位进行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用

人单位应按隶属关系向主管部门报送材料。主管部门在选拔

过程中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及推荐要求和名额，严格

审核把关，确定申报对象，签署审核意见后按时报市职鉴中

心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各主管部门推荐的申报对象

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拟定评审意见，向社会公示后确定资助

名单，并将资助资金下拨至各单位。 

  四、申报受理 

  技能大师工作室及首席技师资助项目评审工作由市职

鉴中心具体负责。 

  （一）申报时间 

 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申报受理时间为 7 月 18 日-19 日。 

  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和首席技师资助申报受理时间

为 8 月 29 日-30 日。 



 - 6 - 

  （二）申报材料 

  1．申报单位应向主管部门提交申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，

需另提供电子版。 

  2．主管部门应提交同意推荐的各申报单位的申报表、

相关证明材料、审核意见和《2024 年上海市高技能人才资助

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，需另提供电子版。 

  相关申报表式可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

（https://rsj.sh.gov.cn）/政务公开/法律法规/其他文件下载。 

  （三）受理方式 

  受理部门和地点：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（上海市长

宁区天山路 1800 号 4 号楼 1 楼） 

  受理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9:15-11:15，下午 13:30-16:30 

  联系人：闵敏、徐佶 

  联系电话：62748577-7813 18116059939 

  62748577-1425 18916878726 

  电子邮箱：jinengdashish@163.com 

  五、其他 

  在资助期内，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或首席技师资助项

目带头人发生变更的，所在用人单位应及时上报，经主管部

门审核同意后报市职鉴中心，履行相关变更手续。变更程序

和申报材料要求参照技能大师工作室或首席技师资助项目

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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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4 年 6 月 28 日 


